
空调系统的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计算公式如下：
空调系统SCOP=ΣQ/ΣW
ΣQ：名义工况下总制冷量（kW）
ΣW：冷源系统的总耗电量（kW）
加权平均SCOP=Qn/ΣQ*SC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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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规范要求：空调系统SCOP≥加权平均SCOP

SCOP计算应注意事项：
1. 制冷机的名义制冷量、机组耗电功率应采用名义工况运行条件下的技术参数；
2. 当设计设备表上缺乏机组耗电功率，只有名义制冷性能系数（COP）数值时，机组耗电功率可通过名义制冷量除以名义性能系数获得。
3. 冷却水流量按冷却水泵的设计流量选取，并应核对其正确性。由于水泵选取时会考虑富裕系数，因此核对流量时可考虑1~1.1的富裕系数。
4. 冷却水泵扬程按设计设备表上的扬程选取。
5. 水泵效率按设计设备表上水泵效率选取。
6. 名义工况下冷却塔水量是指室外环境湿球温度28℃，进出水塔水温为37℃、32℃工况下该冷却塔的冷却水流量。确定冷却塔名义工况下的水量后，
   可根据冷却塔样本查对风机配置功率。
7. 冷却塔风机配置电功率，按实际参与运行冷却塔的电机配置功率计入。
8. 冷源系统的总耗电量按主机耗电量、冷却水泵耗电量及冷却塔耗电量之和计算。
9. 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为名义制冷量（kW）与冷源系统的总耗电量（kW）之比。
10. 根据现行国家国家标准《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组》GB/T18430.1规定，
    风冷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COP）计算中消耗的总电功率包括了放热侧冷却风机的电功率，因此风冷机组名义工况下的制冷性能系数（COP）值即为
    其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值。
11. 本条文适用于采用冷却塔冷却、风冷或蒸发冷却的冷源系统，不适用于通过换热器换热得到的冷却水的冷源系统。利用地表水、地下水或地埋管中
    循环水作为冷却水时，为了避免水质或水压等各种因素对系统的影响而采用了板式换热器进行系统隔断，这时会增加循环水泵，整个冷源的整合制冷
    性能系数（SCOP）会下降；同时对于地源热泵系统，机组的运行工况也不同，因此，不适用于本条文规定。


